
新华社电 （记者齐雷杰）河北省廊坊市纪委近日
对 ６ 起反映村街干部问题的线索进行查处， 目前已立
案审查 １０ 人，９ 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这 ６ 个问题线索
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有的多年难以解决，群众反映强
烈。在廊坊市纪委“牛刀杀鸡”的工作力度下，相关案件
成功获得突破。

这是河北省整治基层“微腐败”专项行动的一个缩
影。针对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基层“微腐败”问题，河北
在全省开展专项整治，解决基层干部“雁过拔毛”、处事
不公、工作推诿扯皮、滥用职权等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的重点范围是市、县、乡直接联系服务群
众的基层执法单位、窗口服务单位和基层站（所）的领
导班子及党员干部，乡镇（街道）党委（党工委）、政府
（办事处）领导班子及党员干部，村（社区）“两委”班子
成员； 党组织关系在地方的垂直管理机构领导班子及
党员干部。

专项整治紧盯重点领域、重要岗位和关键环节，重
点整治 ４ 类问题。 其中，针对以权谋私问题，重点整治
在扶贫资金、惠农资金等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中“雁过拔
毛”、虚报冒领、克扣侵占；在集体“三资”管理、土地征
收和惠农等领域强占掠夺、贪污挪用；在惠农政策落实
等领域超标准、超范围向群众筹资筹劳、摊派费用，违
规收缴群众款物和处罚群众，克扣群众财物、拖欠群众
钱款等问题。

针对处事不公问题，重点整治在救济补助、社会保
障、项目扶持和物资分配上优亲厚友、吃拿卡要、与民争
利等问题；对作风不实问题，重点整治高高在上、漠视群
众疾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工作推诿扯皮、应付
了事等问题；对滥用职权问题，重点整治行政执法和办
理涉及群众事务时执法不公、滥用职权，甚至成为家族
势力、黑恶势力代言人，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等问题。

用 心 服 务 “ 零 距 离 ”
“现在咱们供电公司的服务可真是越来越方

便、越来越好了，缴费方式也越来越多，手机上
点几下就可以查询并轻松完成缴费， 真是省时
又方便。 ”近日，一位个体服装店的王女士在敖
汉旗城区供电营业厅办理完业务时高兴地说。

为进一步强化供电营业厅管理， 国网敖
汉旗供电公司按照“规章制度遵循化、人员行
为规范化、 工作流程程序化、 服务环境整洁
化、考核管理制度化”的目标要求，以敖汉旗
城区供电营业厅为管理，拓载体，持续提升供
电营业厅服务品质、业务技能与服务质量。

强化监督，实施贴心式服务。 为解决距离较
远的客户缴费问题， 营业厅服务人员利用倒班
休息时间，多次开展了走访社区活动，对阳光华
府、 和安家园等偏僻小区进行了走访和上门服
务，利用智能表推广应用的大好契机，深入到这
些小区大力宣传节电常识、阶梯电价政策、用电

常识等电力知识的普及， 得到了广大用电客户
的认可和好评。 同时， 工作人员以了解客户心
声、解决客户难题为出发点，对各类特殊群体客
户及老幼病残孕开设快速缴费通道， 提供贴心
式服务，让大家感受到供电服务的真心实意。

创新举措，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 为适应
现代化管理的要求， 该公司积极开通了开放
式无线 wifi 上网环境及城区供电微信平台，
为广大用电客户提供了网上缴费、 停电信息
查询等多项服务。 无线上网环境的提供，不仅
仅提高了公司离柜缴费率， 同时也提高了网
上营业厅及智能化缴费率， 特别是避免了缴
费高峰期客户长久等候的现象。 既方便了客
户，又彰显了供电企业特色服务。

阳光业扩，推动业扩报装提速创优。 为了更
好地为用户排忧解难，增供扩销，严格执行首问
负责制， 敖汉旗城区供电营业厅工作人员利用

报装“绿色通道”，对客户报装实行“一站式”的
代理服务、“跟踪式”的售后服务和“集成式”的
上门服务，杜绝“三指定”行为，对客户的咨询、
意见和建议等及时进行答复和反馈。将设计、施
工等外部环节纳入业扩报装统一管理， 提高客
户报装工程管理的透明度，严把勘察、设计、工
程施工、验收送电关，明确业扩报装各环节流程
和各岗位的工作职责，以缩短业务受理时限，平
等议价，快速反应，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的“短、
平、快、稳”方式，促进客户工程早完工，早送电。
从而实现业扩报装工作的进一步提速， 把客户
端困难放在首位，及时满足客户的要求，让用户
真切感受到服务的效率和真诚， 与客户建立了
良好的关系，达到了增供扩销的目的。

用心服务结硕果，一系列举措的严格执行
和用心落实，使得国网敖汉旗供电公司城区供
电营业厅还先后被赤峰市总工会和赤峰市文
明办授予“五一巾帼标兵岗”和第三届窗口行
业“文明杯”竞赛活动优胜单位荣誉称号。

（姚鸿雁）

大 山 深 处 的 巡 线 人
4 月 23 日，早上，天空不时飘着几块云

朵，巍峨的群山脚下，散落在山坳里的村庄
不时飘出几缕炊烟，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响着
过往车辆的马达轰鸣声，游荡的春风似乎调
节着连日来的闷热天气。

按照国网西安供电公司关于认真做好
迎峰度夏期间线路巡视保供电的要求，该公
司运维检修班的几个员工一合计，凡事赶早
别赶晚，趁着这几天天气不算太热，抓紧时
间把几条未查到的 10 千伏线路巡视完。

抢修车把运检班巡线人员送到向山脚
下，大家两人一组，分段开始巡视线路。公司
给每人发了一个巡视记录本，除带上必需的
工具外，大家还带了应急的手锯、斧子等，碰
上树障啥的随手也能处理了。

“每年的迎峰度夏期间，对我们运检班

来说无疑也是一次‘大考’。 为防患于未然，
我们从最小的可能性、 从最不利的因素出
发，加强特巡、夜巡，特别地针对山区线路易
发段进行重点巡查，消除隐患，确保电力可
靠供应。 ”运检班班长周荣说。

爬上山梁，只见山梁上的线杆排列有序，
条条银线蜿蜒起伏飘向远山， 小松鼠在树上
跳来跳去，惊飞的小鸟震落的雪花随风飞舞。
清晨清爽的空气，拂去他们脸上的汗珠，露出
了欣悦的微笑。 运检班蔡新刚师傅提醒着大
家说：“别光顾欣赏美景， 冯家湾 32-39# 杆
有树障待砍伐。 ” 队员张大龙赶紧掏出巡视
本，记录下来。 分组巡视完 10 千伏冯家湾支
线、廖子河分支线、葫芦叉分支线，对发现的
56# 号杆瓷瓶松动问题，随手记在了本上。

临近中午，气温上升，炎热的天气没有

挡住大家的脚步， 他们仔细查看每一档线，
巡视工作却来不得一点马虎， 每到一处杆
塔，巡线人员会认真查看线路周围是否影响
电网运行的树障、三项弧垂是否平衡、绝缘
子有无损伤、杆塔是否存在倾斜、导线有无
断股等。 认真巡视，及时发现隐患，及时上
报，及时消缺，这样就能减少停电次数。虽然
经历了半天的巡线，但每个巡线员都足踏山
路近 20 公里。 周荣说：“我今天吃了一块面
包，喝下两瓶矿泉水，拧了一把工作服上的
汗水，巡线工作虽然艰苦点，但当我们看到
山区的线路每天都在安全稳定运行，我们打
心眼里感到自豪。 ”

春季巡线工作是迎峰度夏保供电的一项
重要工作，在巡线工作中克服一切困难，经受
住烈日的考验。在艰苦的环境下，他们从不畏
惧，用“钢铁般”的意志去战胜一次又一次的
困难。 他们与大山作伴，与银线同行，用身先
力行的笔墨垂直成历史的姿态， 记录着每一
天，每一基电杆，每一个电气设备。（武恒智）

本报记者 李娜

入职登记表具有劳动合同效力吗？ 企业单方
面增加劳动者岗位工作量咋办？ 近日，成都市中级
人民法院发布 《2016 年度成都法院劳动争议案件
审理状况白皮书》及 10 大典型案例，以实证表明
劳动者如遇上述问题均可依法得到权益维护。 相
关负责人就该市万余案件审理情况分析认为，当
前劳资双方法律意识不断增强， 中小民营企业仍
是劳动争议案件集中爆发区， 出现少数用人单位
不规范用工从“过失”转变为“故意”的特征，且企
业往往有意采用“迂回”方式，恶意规避法律。

以入职登记表充当劳动合同

去年， 在某公司担任市场总监的王某工作两
个多月便被辞退，有 22 天工资未结付，且双方未
签订劳动合同。 王某向劳动人事争议委员会提出
申请，要求公司支付二倍工资。 仲裁委裁决该公司
支付王某二倍工资， 但公司以双方签订的入职申
请表应视为双方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为由， 不认
可仲裁委裁决，向法院申请撤销。

入职登记表可以视为劳动合同吗？
法院发现，王某的入职申请表绝大部分内容为

王某籍贯、健康状况、工作经验、教育培训经历等个

人信息及对王某希望薪资等意愿的了解，并无工作
内容、工作时间、社会保险等涉及劳动者基本权利
的记载。 对于王某“20000 元”薪资期望，公司在转
正后工资一栏中的回复为“另行商议”，说明双方对
最基本的劳动报酬相关约定也并未达成一致。

我国《劳动合同法》第 17 条以例举的方式明
确规定劳动合同应当具备劳动合同期限、 劳动报
酬等基本内容， 而入职登记表缺乏法律所规定的
实质条款，不具备合同效力。 最后，法院依法驳回
公司的诉讼请求。

大幅增加劳动者工作量

合同到期后，公司在不增加工资的情况下，要
求机械操作员杨某在原有岗位上兼顾搬运工、上
料工的工作内容。 双方未能就此达成一致，杨某没
有再到该食品公司工作。 此后，杨某向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
金，仲裁委在裁决中对杨某的诉求予以支持。 公司
不服，提起诉讼。

企业单方面改变劳动合同约定、 加重劳动者
义务，劳动者除了说“不”还能够获取经济补偿吗？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 杨某称自己是因公司为
其大幅增加了体力劳动工作量而不愿续签合同并
离职。 而公司方认为，虽增加了杨某工作量，但工
资仍维持了原标准， 属于法律规定的维持劳动合
同约定条件的情形，杨某自己不愿续签劳动合同，
因此不应该支付经济补偿金。

我国《劳动合同法》第 46 条规定“除用人单位
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支付劳
动者经济补偿金。 法院认为，用人单位若主张不支
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应提交相应证据证明； 另一
方面，公司在大幅增加劳动者工作量的情况下，即
便工资标准不变也不属于 “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
同约定条件”的例外情形。 因此，杨某不同意续签
合同属法律保护范畴，公司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

不服从调岗的员工“被离职”

原本在成都温江工作的赵某突然接到通知被
调往重庆，且要求次日便到达新岗位。 一时间无法
接受如此重大岗位调整的赵某没有按时到重庆上
班。 一个月后，公司发出“离职人员公告”，称按照
公司《工作人员劳动纪律条例》相关规定，赵某属
于连续旷工三日以上者，视为自动离职，解除了与
赵某的劳动关系。

“被离职”后，赵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提出仲裁申请， 要求公司支付其拖欠的工资
4885.4 元和违约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91747.5 元。 仲裁委对赵某的诉求予以支持。

公司不认可裁决，认为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对工
作地点变动有明确约定， 赵某不服从工作地点调整
属违反劳动合同约定和公司规章制度，遂诉至法院。

我国《劳动合同法》第 35 条规定：“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

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法院据此
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法可以就工作岗位、工
作地点变更劳动合同约定内容， 但要以双方协商
一致为必要条件。

该案中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确有 “由于工作
需要，变动工作单位的，履行地点随之转移”的记
载，同时还有对“合同的履行地点在乙方（赵某）所
工作的部门、中心”的约定，而该公司将赵某的工
作地点从成都市温江区调整至重庆市， 属于双方
签订劳动合同内容的重大变更。 但是，公司未对上
述变更作合理说明， 也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与赵
某就上述变更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 以自动离职
为由解除与赵某劳动关系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情
形，于是驳回公司诉讼请求。

成都市中院相关负责人称， 在企业生产经营
过程中，因销售人员、销售代理岗位等工作特性，
用人单位往往具有因生产经营需要调整工作地点
的客观需求， 但相当一部分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
合同时， 对劳动者工作地点变更事宜无相关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由此引发劳动争议纠纷。

在内部规章制度中排除用人单位义务，加重劳动
者义务；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关系文本等采用不利于
劳动者维权的格式文本；以不支付相应工资或变更工
作岗位为由，迫使劳动者“自愿”辞职……针对在劳动
争议纠纷中企业“揣着明白装糊涂”避法逃责的新伎
俩，成都市中院民事审判庭相关负责人说，“化解争议，
依法维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是法院的职责，但不会为
动机不纯者留下任何钻空子的机会。 ”

“揣着明白装糊涂”成企业避法逃责新伎俩
成都市中院发布白皮书显示，少数用人单位不规范用工从“过失”转变为“故意”的特征明显———

本报讯 （记者邹明强）停薪留职的毛建华在
已近退休年龄之时,到单位询问退休事宜，却被告
知已被辞退。 一裁两审均认定毛建华与单位存在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目前单位提起申诉，。

1980 年 11 月， 湖北的毛建华到当时中国农
业银行湖北分行通城支行工作，1987 年 2 月任通
城县支行信用合作股副股长。1992 年毛建华因生
病住院未能按要求落实工作任务被免去副股长
职务，他认为处分过重，于 1993 年元月经单位同
意实行停薪留职。 自 1997 年后，由于领导变动，
再加上单位减员， 毛建华多次要求领导安排工

作，但都被告知不好安排。 直至 2015 年初，毛建
华考虑自己己接近退休年龄，到通城支行询问退
休事宜，才听说已被单位作辞退处理。

仲裁中，通城支行称 ，毛建华通过招工录用
制度与单位建立工作关系，1993 年停薪留职，当
时通城支行尚未实行劳动合同制。 如今毛建华申
请裁定其与单位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关系无事
实根据，依法应不予支持。

2016 年 3 月，仲裁裁定毛建华与通城支行存
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

通城支行不服，诉至通城县人民法院。 法院

认为 ， 毛建华自 1980 年调到通城支行工作 ，虽
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但双方已存在事实上的
劳动关系 。 1999 年 ，通城支行实行全员劳动合
同制，无证据证明与毛建华已经解除劳动关系 。
通城支行在 1999 年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时并
未通知毛建华， 本案中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毛建
华在申请仲裁一年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
被侵害，故毛建华的仲裁申请没有超过时效。

2016 年 6 月 2 日，法院一审判决认为 ，通城
支行自 1999 年实行劳动合同制后一年内， 既未
与毛建华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也未书面通

知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应当视为通城支行与毛
建华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通城支行不服，上诉至咸宁市中院。 2017 年 3
月 3 日，法院维持原判。 通城支行提起申诉。

湖北省总工会职工法律服务团律师认为，对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向
法院提出再审申请也不应停止原民事判决 、裁
定、调解书的执行。 基于已经生效的判决，双方存
在劳动关系。 当事方可以申请补办社会保险，补
办不成的，当事人可向法院起诉赔偿损失。 省总
工会将联系维权律师提供帮助以维护职工权利。

通过招工录用制度入职，停薪留职 6年后单位实行劳动合同制，临近退休才知已被辞退———

停薪留职等于辞退？ 无此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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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丰）5 月 9 日，记者从贵州省贵
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获悉， 该局经侦大队一举将涉
嫌泄露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老
干妈”公司）商业机密的贾某抓捕归案。 至此，历经 3
个多月的侦查， 一起涉案金额高达千万元的案件浮
出水面。

2016 年 5 月，“老干妈”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人员
发现， 本地另一家食品加工企业生产的一款产品与
“老干妈”同款产品相似度极高。 “老干妈”公司怀疑
公司重大商业机密可能遭到窃取。 同年 11 月 8 日，

“老干妈” 公司向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经侦大队
报案。

接到报案后， 南明经侦大队侦查人员从市场上
购买了这款疑似产品，送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果为
该产品含有“老干妈牌”同类产品制造技术中不为公
众所知悉的技术。经查，这家生产疑似产品的企业从
未涉足该领域，并无相关研发能力。“老干妈”公司也
从未向任何企业或个人转让该类制造技术。 警方由
此断定，有人非法披露并使用了“老干妈”公司的商
业机密。

最终，警方将目标锁定到“老干妈”公司离职人
员贾某身上。 2003 年至 2015 年 4 月，贾某历任“老
干妈”公司质量部技术员、工程师等职，掌握“老干
妈”公司专有技术、生产工艺等核心机密。 贾某在其
任职期间，与“老干妈”公司签订了《竞业限制与保密
协议》，协议约定贾某在工作期间及离职后须保守公
司的商业秘密， 且不能从事与业务类似及存在直接
竞争关系的经营活动。

根据警方调查，2015 年 11 月， 贾某以假名做掩
护在本地另一家食品加工企业任职， 从事质量技术
管理相关的工作。 在这起案件中，贾某泄露商业秘密
的大量证据均是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存在的， 由贾某
随身携带。 围绕这一线索，侦查人员依法搜查扣押了
贾某随身携带的移动硬盘， 并在其台式电脑中发现
大量涉及“老干妈”公司商业秘密的内部资料。 目前，
嫌疑人贾某因涉嫌侵犯商业秘密，已被刑事拘留。

配方好熟悉 “老干妈”生疑

离职员工涉嫌泄露商业秘密被拘
河北整治基层“微腐败”

盯紧“雁过拔毛”、处事不公等突出问题

随着广西南宁市的共享单车越来越
多，乱停乱放现象也日益突出。 对此，南宁
多家共享单车运营方采取了相应的信用
机制应对乱停放，如共享单车因乱停放被
“贴单” ， 骑车人的个人信用将会受到较
大影响。 东方 IC 供图

共享单车乱停放将被“贴单”
骑车人信用受影响


